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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音乐学院 2025 年非事业编教师招聘岗位表

序

号

岗位

名称

招

聘

计

划

招聘条件
学历

学位

其他

条件

1
舞蹈编

导教师
1

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
1.舞蹈编导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且本科学历为舞

蹈专业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。同时须个人在中国

舞蹈荷花奖、桃李杯舞蹈比赛、全国舞蹈大赛中进入总决

赛（最终轮次）或在文化部公布的 A类、B类国际艺术比

赛进入总决赛（最终轮次）。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

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。

2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知名院校或北京舞蹈学院、上海戏剧

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编导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

得者，且本科学历为舞蹈专业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

位。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

认证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原则上 35

周岁及以

下，即

1990 年 1

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，

特别优秀

者年龄条

件可放宽

至40周岁

及以下，

即1985年

1 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
2
芭蕾舞

教师
1

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
1.芭蕾舞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且本科学历为

舞蹈专业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。同时须个人在中

国舞蹈荷花奖、桃李杯舞蹈比赛、全国舞蹈大赛进入总决

赛（最终轮次）或在文化部公布的 A类、B类国际艺术比

赛进入总决赛（最终轮次）。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

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。

2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知名院校或北京舞蹈学院、上海戏剧

学院芭蕾舞或芭蕾舞教育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

者，且本科学历为舞蹈专业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

位。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

认证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女，原则

上35周岁

及以下，

即1990年

1 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，

特别优秀

者年龄条

件可放宽

至40周岁

及以下，

即1985年

1 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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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岗位

名称

招

聘

计

划

招聘条件
学历

学位

其他

条件

3

中国民

族民间

舞教师

1

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
1.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且本

科学历为舞蹈专业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。同时须

个人在中国舞蹈荷花奖、桃李杯舞蹈比赛、全国舞蹈大赛

中进入总决赛（最终轮次）。

2.北京舞蹈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

民间舞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且本科学历为舞

蹈专业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男，原则

上35周岁

及以下，

即1990年

1 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，

特别优秀

者年龄条

件可放宽

至40周岁

及以下，

即1985年

1 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
4
舞蹈治

疗教师
1

1. 国外、港澳台地区知名院校或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治疗、

舞蹈科学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且本科学历为

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；

2. 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

证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原则上 35

周岁及以

下，即

1990 年 1

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，

特别优秀

者年龄条

件可放宽

至40周岁

及以下，

即1985年

1 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
5

爵士萨

克斯管

教师

1

1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知名院校或国内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

爵士萨克斯管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如在国

外、港澳台地区知名院校取得本科学历，主修专业方向须

与招聘专业一致，如在国内取得本科学历，须为国内独立

设置的艺术院校爵士萨克斯管专业方向普通本科毕业并

获得学士学位；

2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

证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35 周岁及

以下，即

1990 年 1

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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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岗位

名称

招

聘

计

划

招聘条件
学历

学位

其他

条件

6
指挥教

师
1

1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知名院校或国内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

乐队指挥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如在国外、港

澳台地区知名院校取得本科学历，主修专业方向须与招聘

专业一致，如在国内取得本科学历，须为国内独立设置的

艺术院校乐队指挥专业方向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

位；

2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

证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35 周岁及

以下，即

1990 年 1

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
7

音乐教

学法教

师

1

1.音乐教学法专业方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，且本科学

历为音乐教育专业方向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；

2.国外、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

证。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35 周岁及

以下，即

1990 年 1

月 1 日

（含）以

后出生


